
晋市安委办发〔2024〕46号

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转发《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复工复产验收管理

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安委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各相关煤矿企业：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西省煤矿复工复产验收管理

办法》（晋政办发〔2024〕26号）（以下简称《办法》），现转发给你们，

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严格落实停工停产报告。因节假日放假（双休日除外）、

正常检修维护、重大事故隐患、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发生事故等原

因停工停产的煤矿，要及时填写《晋城市煤矿停工停产动态报告



表》（见附件1）向隶属主体企业、市县安全监管部门和驻地安全监

察执法处报告，并制定和落实安全措施，加强停工停产期间的安

全管理。其中，市级安全监管部门报告方式为填写附件1（签字盖

章后）扫描成PDF格式发送至市应急局邮箱：mkdb405@163.com，

同时传真至市应急管理调度指挥中心：2068330（传真）、2068130
（电话）。

二、严格复工复产验收程序。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程序

从简、验收从严的工作原则，采取“分级负责、分类实施”的验收方

式，开展煤矿复工复产验收工作。煤矿在复工复产验收前，要按

照主体企业批准的整顿方案和限定的整顿时间进行全面整顿，整

顿结束并自行验收合格后，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办法》规定的

验收方式和“提出申请、组织验收、审核签字”的验收程序，组织开

展复工复产验收。经验收合格后，由负责组织验收的单位报《办

法》规定的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见附件2、3），并向煤矿下达复工

复产通知后，方可恢复生产建设作业。

三、严格开展复工复产验收。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在复工复产

验收过程中，要参照《山西省煤矿复产复建验收基本条件（试行）》

（晋安办发〔2019〕10号）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按照“谁验收、谁

签字、谁负责”的原则，严格执行复工复产验收标准。对在验收工

作中违反程序、降低标准、把关不严、弄虚作假的，以及未经复工

复产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擅自恢复生产建设的，要依纪依法严肃

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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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晋城市煤矿停工停产动态报告表

2.晋城市煤矿复工复产验收审核表（部门验收）

3.晋城市煤矿复工复产验收审核表（企业验收）

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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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晋城市煤矿停工停产动态报告表

煤矿名称
（盖章）

煤矿类型

采矿许可证

工商营业执照

停工停产时间

停工停产原因

停工停产期间
检修项目

停工停产期间
采取的主要安全

措施

□生产 □建设

年 月 日 班至 年 月 日 班（ 天）

□有，检修内容为：

能力（规模）

安全生产许可证
（生产煤矿填写）

万吨/年

□无

填表人： 主要负责人（签字）： 报送日期： 年 月 日



煤矿名称（盖章）：

详细地址：

矿长姓名

开采煤层

水文地质类型

煤尘爆炸性

验收结论：

现场验收组长签字：

安全监管部门审核
意见：

签字：

设计/核定能力
（万吨/年）

瓦斯等级

煤层自燃倾向性

带压开采情况

驻地安全监察执法
处审核意见：

签字：

政府审核意见：

签字：

附件２

晋城市煤矿复工复产验收审核表（部门验收）

备注：煤矿企业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者重大事故隐患依法被责令停产整顿的，需经
驻地安全监察执法处审核同意。



煤矿名称（盖章）：

详细地址：

矿长姓名

开采煤层

水文地质类型

煤尘爆炸性

验收结论：

现场验收组长签字：

主体企业安全责任挂牌领导
审核意见：

签字：

设计/核定能力
（万吨/年）

瓦斯等级

煤层自燃倾向性

带压开采情况

主体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核
意见：

签字：

附件３

晋城市煤矿复工复产验收审核表（企业验收）

备注：主体企业安全责任挂牌领导与主要负责人为同一人的，两栏均需签字。



抄送：省安委会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6月14日印发

（此件公开发布）


